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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5 月 15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3 月 25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6 年 4 月 29 日，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河

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2026）冀 01 执 1002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公司履行下列义务：（1）履行（2026）冀民终 120 号民事判

决书所确定的义务。（2）负担本案执行费 89230 元及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新疆乐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振亮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原公司经销商 

 

2、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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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党继革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公司与新疆乐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乐丰”）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签订《种子经销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向新疆乐丰供应货物（种子），新

疆乐丰向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公司因新疆乐丰违反合同约定等原因未向其发货，

并发函至新疆乐丰解除合同。新疆乐丰认为：公司收到预付款后，拒绝沟通制定

供货计划，未向新疆乐丰供应过任何货物且经过多次催告后，仍拒绝履行其合同

义务，故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讼及赔偿请求。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经销商保证金 2,000,000 元、预付款 19,830,000 元（两

项合计 21,830,000 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9,686,260 元（计算方法：违约金=合同标的额

×20%）； 

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预期利益损失 75,664,505 元（计算方法：预期利益损

失=预估销售收入-种子采购成本）； 

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200,000 元； 

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以上款项合计 107,380,765 元。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反诉内容：1、确认反诉被告违约，自 2024 年 12 月 28 日反诉原告通知之日

起《种子经销合同 2024-2025 年度》解除；2、判决反诉被告的经销保证金 2,000,000

元不予返还，归属反诉原告所有；3、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

9,686,260 元；4、判令反诉被告偿还 2024 年度欠款 2,342,706.4 元，从反诉被告

的合同预付款抵扣；5、判令反诉被告偿还 2024 年度前购入、库存的向日葵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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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反诉原告盘点、真实性核验、质量检验；对检验合格的种子，反诉被告在

2026 年 5 月 10 日前销售完毕，此后终止销售；对检验不合格的种子，反诉被告

在反诉原告的监督下做灭活处理，不得作为种子销售；6、判令反诉被告在履行

全部判决义务的条件下，同反诉原告办理合同预付款结算；7、反诉被告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一审情况 

2025 年 9 月 16 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一、原告、反诉

被告新疆乐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的案涉《种子经销合同 2024-2025 年度》于 2024 年 12 月 29 日解除；二、

被告、反诉原告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反

诉被告新疆乐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预付款 19,830,000 元、保证金 2,000,000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

案件受理费 150,950 元，保全费 5,000 元，均由被告、反诉原告河北双星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 

 

（二）二审情况 

2026 年 4 月 7 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判决：（1）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2）二审案件受理费 91917.56 元，由上诉人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 

 

（三）其他进展 

2026 年 4 月 30 日，按照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冀 01 执 1002 号执

行通知书的要求，公司已将相关款项汇款至法院相关银行账户。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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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返还的资金主要为公司在 2024 年收到的预收款和保证金，返还资金不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返还相关资金后，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6 日被冻结的 6000 万元资金将解

除保全，解除保全后该笔资金可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助于提升资金使用效

率。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一如既往的坚持自主研发，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和创新，以新产品、新

品种持续巩固行业优势。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6）冀 01 执 1002 号 

 

 

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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